
1 

 

关于提交恢复上市补充材料有关事项的函 

 

 

中小板问询函【2020】第 204 号 

 

 

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7 月 6 日，你公司向本所提交恢复上市申请材料。根据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（以下简称《上

市规则》）第 14.2.14 条的规定，本所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受理你公司

股票恢复上市申请，同日向你公司发出《关于提交恢复上市补充材料

有关事项的函》（中小板函[2020]第 6 号）。 

我部在审查你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材

料过程中，关注到投资者反映你公司相关情况，具体如下：2017 年，

你公司曾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农商行”）

就华翔（北京）投资有限公司的《信托贷款合同》签订《差额补足协

议》，并约定“无论何种原因导致我行在任一信托合同约定的核算日

（含利息分配日、本金还款日以及信托提前终止日）未能足额收到信

托合同约定的投资本金或收益时，应向我行承担差额补足义务”。近

日，广州农商行向包括你公司在内的相关方发出告知函，宣布上述信

托贷款提前到期并通知各债务人按照《信托贷款合同》及相应增信文

件的约定，向广州农商行承担偿付贷款本金 25 亿元、利息、罚息、

复利、违约金等责任。请你公司对以下问题进行说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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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请你公司全面核查公司是否曾签订上述《差额补足协议》，并

详细说明核查方法及结论；如曾签订上述协议，请说明具体签订时间、

签订人、协议内容、是否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披露义务、公司是否

就《差额补足协议》进行了会计处理、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对你公司恢

复上市具有实质性影响。 

2、请你公司律师、保荐机构、会计师对以上情况进行核查，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对以上问题进行详细说明，提供补充材料，并按照《上

市规则》第 14.2.16 条、第 14.2.17 条的要求及时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

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回函内容涉及应披露信息的，请你公司

予以对外披露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20 年 11 月 16 日 

 

 


